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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漢翔公司碩博士獎學金申請辦法 

114.12 

壹、目的：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為儲備航太產業所需之特殊

專長人力，針對大四在學學生已獲研究所錄取、碩士班及博士班日間學制在

學學生，辦理本項獎學金。 

貳、申請資格：(須同時符合以下各項條件) 

一、 對象：大四在學學生已獲研究所錄取、碩士班及博士班日間學制在學學生

(須具中華民國國籍且不得兼具外國國籍)，夜間部、推廣教育或任何在職

進修學制之學生均不適用。 

二、 條件：須具備多益測驗成績550分(含)以上或具備同等英語能力測驗且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始得申請： 

(一)申請時之前2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二)曾參加全國、國際級比賽獲獎，學期成績平均75分以上。 

          (三)參加本公司研發案專題研究，學期平均75分以上。 

三、 申請人不得受領其他有服務規定之獎學金或另負有服務義務。 

參、設置系所名額： 

一、 設置系所：國內公私立(科技)大學之理工相關科系 

二、 設置名額：碩、博士生合計20名。 

三、 論文研究主題：論文研究領域如與下列項目相關，可獲優先錄取考量： 

(一) 複材及金屬零組件分析、設計、製造與測試等相關科技。 

(二) 後勤維修相關科技。 

(三) 系統測試相關科技。 

(四) 淨零碳排、永續發展、能源、自動控制、機械手臂等相關科技。 

(五) 無人機、工業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智慧製造等相關科技。 

(六) 其它理工相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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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金額及受領年限 

一、 碩士生：每月獎助新台幣3萬元，最長獎助二年。(大四在學學生已獲研究

所錄取須取得該系所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二、 博士生：每月獎助新台幣4萬元，最長獎助四年。 

伍、申請及報名 

一、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15年3月31日止，於申請時間內(郵戳為憑)以掛號連同

其它備審資料郵寄至本公司人力資源處(註明漢翔公司獎學金申請)。 

二、檢附文件：獎學金申請書、學生證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成績單正本(若

學期成績僅列有實習之學業成績，應另補充前一學期有課程之學業成績供

參)、語文能力測驗證明、履歷表及生涯規畫書、教授推薦函、3個月有效

期限之體檢表(須經中央健康保險局所屬各聯合門診中心及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醫院檢查，檢查至領取約須1週時間，請提前辦理)、參賽獲獎紀錄證

明、研發案專題研究及其他各類優秀佐證影本(個人證照、期刊論文發

表..)。 

陸、審核標準及程序 

一、書面審查(40%)、面試(60%)。 

二、面試日期：115年4月13日~115年5月15日(另以電話通知面試時間)。 

三、書審通過者由本公司於5日前通知參加第2階段面試複審。 

四、經面試合格(總平均80分以上)，依名額及成績高低順序核定後，於115年5

月底前公告於本公司網站並通知受領獎學金者。 

五、評核標準： 

書面審查 

(40%) 

項目 細項說明 占比 

專業能力 

 自傳、研究計畫、學習生涯規劃 

 專題報告、期刊論文學術研究成果 

 其他(如相關證照、證書) 

35% 

學期成績 學年成績單 5% 

面試 

(60%) 

儀態與應對 服裝儀表、反應及態度等 5% 

表達能力 
 研究計畫報告 

 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 
25% 

合適性 
符合公司文化、具認同感、公司核心職能

及職務勝任等程度 
15% 

潛力 未來發展及可塑性 10% 

價值 未來貢獻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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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獎學金受領人之權利與義務： 

一、碩士生獎學金以領取二年為限；博士生以領取四年為限，每學期發放1次，

本公司須依法代扣繳所得稅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二、人員到職後支薪：到職後經公司6個月試用期滿合格，碩士生以從業人員7

職等進用(起薪至試用期滿薪資約50,000元~53,000元)，博士生以9職等進

用(試用期滿薪資約67,000元)。 

三、續領條件： 

(一)碩士獎學金受領人如欲申請博士獎學金，仍須依規定另以博士班研究

主題申請。 

(二)續領方式：每學期於期限內繳交前一學期成績單(學期成績須達75分以

上，若當學期無修習學分則檢具期刊論文發表等證明)，經審查合格，

由本公司將獎學金以支票寄至指定地址。 

四、本公司依公司整體發展方向及業務需求，參酌受領人的專長與意願進行任

職單位分發，受領人應接受分發結果。 

五、甄選合格者，須與本公司簽訂合約，簽訂完成後按學期為單位給付，以支

票寄至指定地址並以email通知。 

六、自報到之日起，服務期限按獎學金之受領年限加倍計算，即受領1學期，

應至少服務1年。 

七、受領人應承諾於畢業後30日內至公司履行服務義務(須服兵役者可延後至

役畢30日內)，受領人於期間有不適任情形，本公司得隨時終止履行。 

八、受領人除畢業後履行義務役外，選服研發替代役者應任本公司研發替代

役，且不得轉服志願役。 

九、受領人對於所接觸或知悉本公司內部機密資訊負有保密義務。 

捌、獎學金之停發與追償： 

一、經核定授予獎學金學生，經發現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即停止發

給並追償其已領之全部獎金，同時喪失其進用資格，並以撥款當日臺灣

銀行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固定利率加計2%計息，期間自撥款之日起，計

算至償還之日止： 

(一) 在學期間休學或退學者，如因病或特殊情況休學，經本公司核准於約

定時間內復學者，得另行簽請處理。 

(二) 於法定修業年限期滿仍無法畢業或逾可領取獎金期限上限超過2年仍

無法畢業者。 

(三) 受領其他有服務義務約定之獎助學金者。 



 4 

(四) 在學期間受學校記小過(含)以上處分者，或操性成績低於75分以下

者，或學業成績平均低於75分以下者。 

(五) 申請資料有偽造虛假經查證屬實者。 

(六) 在學期間或兵役期間，未經本公司同意於公司業務有關之企業任職

者。 

(七) 畢業後任其它公司研發替代役者。 

(八) 畢業後未依規定至公司履行服務義務者。 

(九) 因案判處有期徒刑確定，且未經諭知緩刑、易科罰金、易以訓誡者。 

(十) 畢業後轉服志願役。 

二、如受領人已於本公司履行相關服務義務，惟未依規定完成應履行之服務年

限，則應就尚未履行之服務年限所對應之獎學金金額，依七、獎學金追償

所述利率及期間計息償還。 

三、受領人受領獎學金後，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發生意外或疾病因素導致

喪亡或肢體、心神遭事故受損害，無法勝任本公司之職務時，本公司除予

停發獎學金外，並同時免除履行之義務，已領取之獎學金並得免於追償。 

玖、其他注意事項： 

一、漢翔航空工業(股)公司人力資源處： 

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漢翔路1號 

電話：(04)2702-0001 ext.2342 業務洽詢人員：趙小姐 

二、來電洽詢時段：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13:00~17:00。 

三、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得隨時補充之。 


